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线电缆通用安全要求》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5〕46号《电线电缆通用安全要求》根据《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 14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修订计划和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下达了《电线电缆通用安全要求》（计

划号为 20254328-Q-339）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计划。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339）

组织起草并归口，委托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13）执行标准制定工作计

划主要起草单位由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国家

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新远东电缆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缆有限公司、新亚特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天津金山电线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等组成，项目周期 18个月。

2、研制背景

电线电缆产品作为国民经济的“血管”和“神经”，用于装备配套、电力输配、信

号传输等场合，与生产安全、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电线电缆类型众多，产品

整体质量水平有效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并已融入国际经贸市场。

与产品状况和产业现状相适应，电线电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数量较多，包括产品、

材料、试验方法等标准类型，满足各细分领域的标准化需求。在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213）归口管理的范围内，这些标准总体保持协调，已形成较为完备

的领域标准体系，但均为推荐性标准。由于电线电缆领域缺少覆盖行业、保安全、保底

线的基础通用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给质量监管、产品通用安全性评价和应用安全性评价

带来一定困扰。在此背景下，提出组织制定《电线电缆通用安全要求》强制性标准，对

涉及电线电缆安全特性的共性标准技术作出规定，为确保电线电缆产品通用安全性和质

量底线提供标准支撑。

3、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工信部和国标委的要求，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电线

电缆标准技术现状和市场应用情况，为本标准的起草做准备，制定标准的讨论稿，确定

了主要的章节以及技术内容。

2026年 4月 2日，在上海组织召开了起草工作组首次会议，对标准的草案稿进行了

认真讨论，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起草工作主要参加单位有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

司、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缆有限公司、新亚特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天津金

山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组成员有：孙建生、徐晓峰、张振鹏、刘琳、张荣、王

宇、管新元、臧德峰、谢书鸿、王志辉、沈理俊、鲍振宇、卢圣杆、刘华军、陈伟、时

佰万、滕兆丰、曲国安、陶瑞祥、韩惠福、王新盛、胡少中和曾智民。

起草工作中，孙建生、徐晓峰、张荣完成了标准草案稿的起草，刘琳、卢圣杆、王

志辉、王新盛、曾智民对草案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张振鹏、张荣、王宇、管新元、臧德

峰、谢书鸿、沈理俊、鲍振宇、刘华军、陈伟、时佰万、滕兆丰、陶瑞祥、曲国安、胡

少中和韩惠福参加了起草工作组会议，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细致讨论，为标准的内容依

据提供了参照。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

及理由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技术要求全部强制，并且可验证、可操作的原则，在格式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

表述。

本标准技术内容参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主要包括 GB/T 19666《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

或光缆通则》、GB/T 12706（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1 kV(Um=1.2 kV)到 35 kV(Um=40.5

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GB/T 5013（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450/750 V及以下橡



皮绝缘电缆》、GB/T 5023（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450/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GB/T 13033《额定电压 750 V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GB/T 33594《电动汽车充

电用电缆》。

2、标准主要内容

通过对电线电缆的结构、技术要求进行分析和研究和对电缆在现场使用、安装、敷

设过程中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本项目在电缆的设计选型、材料及结构、阻燃耐火、环

保等方面的安全要求进行总结，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提炼。通过这些规定，推动产品质量

保障和技术提升，保障安全可靠运行。在技术要求上，首先应符合相应产品的现行国家

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标准规定了输配电和电气装置用及类似用途的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的产

品设计、制造和试验。

标准不适用于特殊环境及特殊运行条件下使用的电线电缆，如动态运行、通信干线、

船舶及海上应用、海底线路、重污染区域、核电站、矿山等。

标准分为 6章，包括第 1章范围、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章术语和定义、第

4章 标识、第 5章要求和第 6章试验方法，规定了电气特性、机械特性、燃烧特性、环

境特性的通用安全要求，同时给出相应的试验方法。

第 4章规定了电线电缆产品的识别标志首先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当产品标

准未规定时，应符合 GB/T 6995的要求。

标准 5.1条是通则，规定了电线电缆通用安全的要求，包括电气特性、机械特性、

燃烧特性和环境特性。本文件是电线电缆的通用安全要求，除了已有特定产品强制性国

家标准规定或特殊申明的情形，应执行本文件的规定。已有特定产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例子有 GB 43069 《矿用电缆安全技术要求》等。对于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产

品应用前，应有供需双方商定相应的满足设计要求的技术规范或交货技术条件以及产品

使用说明书，来实现产品的制造和安全应用。这些技术规范、交货技术条件以及产品使

用说明书都是特殊申明的方式，应确保产品的安全应用。

5.2条规定了电气特性，包括导体直流电阻、绝缘电阻、绝缘厚度、耐电压和局部

放电。

 电缆导体直流电阻是电缆设计选型的重要参数对电缆安全运行十分重要。电流

相同时，电阻大会导致导体温度升高，可能会产生绝缘材料的过热老化性能下

降导致击穿等故障。5.2.1 条规定导体直流电阻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同

时当导体种类、标称截面积、结构适用 GB/T 3956 时，20℃时的导体直流电阻



应符合 GB/T 3956《电缆的导体》的规定。同时，有些电缆产品要求的导体结构

特殊，直流电阻无法符合 GB/T 3956 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应在产品标准中明

确规定导体的特殊结构以及电阻要求，为产品的设计选型提供确定信息。

 电缆的绝缘电阻能直接反应电缆的电性能。同样条件下，绝缘电阻越大，电气

性能越好。电缆的绝缘电阻与电缆规格结构、绝缘材质、样品长度以及测试环

境都有关系。在产品标准有相应的最低值规定，电缆应满足其要求。

 必要的绝缘厚度能保证电缆的电气和机械安全。在产品标准有相应的规定，电

缆应满足其要求。对于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特殊产品，应结合产品额定电

压、机械性能及敷设环境等进行设计足够的绝缘厚度，以满足预期使用要求。

同时在产品的技术文件中规定绝缘标称厚度。绝缘最小厚度不应小于标称厚度

的 90%减 0.1 mm，对绝缘最小厚度的通用规定有助于电气的安全。

 电气安全还体现在经受电压试验不发生击穿。4.2.4 条进行了通过电压试验不击

穿的规定，并且对电压试验的电压值和时间进行了规定。对于无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的特殊产品，为保证电气性能，规定了试验的电压值不应低于额定电压

的 3倍，且不低于 1 kV。

 对于 3.6/6 kV 及以上电力电缆，电气性能还包括局部放电试验。统一规定了局

部放电试验的参数和要求，确保其电气安全特性。

5.3条规定了机械特性，主要是绝缘和护套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和抗张

强度及其变化率、以及交联绝缘和护套的热延伸性能。

电线电缆的绝缘和护套的机械性能应满足预期使用的要求。对于交联绝缘和护套，

热延伸试验是检测交联性能的关键试验项目。根据现有标准的规定和验证试验结果，规

定了热延伸试验的最低温度和负载下伸长率以及冷却后永久伸长率的最大值，确保材料

的交联特性满足要求。由于交联聚乙烯和聚烯烃材料热延伸的试验温度通常为 200℃，

冷却后永久伸长率的最大规定值为 15%，同时硫化橡胶材料热延伸的试验温度通常为

250℃，冷却后永久伸长率的最大规定值为 25%，因此，规定了当产品无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时，交联绝缘和护套热延伸的试验温度不应低于 200 ℃，负载（0.2 N/mm2）下

的伸长率不应大于 175%，冷却后的永久伸长率不应大于 25%。

5.4条规定了燃烧特性，主要为单根阻燃性能、成束阻燃性能和耐火性能。阻燃和/

或耐火电线电缆制造商应首先在电缆型号和产品名称中申明阻燃类别和/或耐火性能，满

足相应标准要求。

 单根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的结果 GB/T 18380.12 的规定。当设计对滴落



物有要求时，燃烧的滴落（物）/微粒试验的结果还应符合 GB/T 18380.13 的规

定。

 成束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的结果应符合 GB/T 18380.33、GB/T 18380.34、

GB/T 18380.35、GB/T 18380.36 的规定。当设计要求时，具有成束电线电缆火

焰垂直蔓延性能的电线电缆应同时具有单根绝缘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性能。

需要指出的是，阻燃类别的不同不代表阻燃性能优劣。不同成束阻燃类别（ZA、

ZB、ZC、ZD）适用于不同非金属材料体积含量的场合，具体应用场合和类被应

由设计确定。

 耐火试验类型包括单纯供火的耐火、供火加机械冲击的耐火、供火加机械冲击

和喷水的耐火等。耐火性能应满足 GB/T 19216 和/或 GB/T 19666 相应的规定。

按照《标准化法》的规定，当产品标准中耐火性能优于 GB/T 19216 和/或 GB/T

19666 时，应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虽然适用范围仅局限于额定电压 0.6/1 kV

及以下的电缆，但当制造厂和买方同意，并配备合适的熔断器后，能适用于额

定电压 1.8/3 kV 及以下的电缆。

5.5条规定了环境特性，主要为低烟、无卤、低毒等。制造商应在型号和产品名称

申明环境特性供设计选型，同时满足相应的试验要求。

 无卤电线电缆中，重量占比大于 1%的非金属材料的无卤特性主要包括酸气含量、

氟含量、pH 值和电导率，性能应符合表 1的规定。

 低烟电线电缆的烟密度（透光率）最小值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要求。当相应产品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透光率（归一化）最小值不应小

于 60%。

 当需要电缆具备低毒特性时，应满足 GB/T 19666 规定的电线电缆燃烧时释放气

体的毒性指数要求。

 关于砷含量，目前国内外电线电缆行业中阻燃聚氯乙烯材料普遍使用三氧化二

锑阻燃剂，配方体系成熟度高；配方体系中三氧化二锑阻燃剂质量分数一般为

1%～5%。自然界中三氧化二砷（As2O3，熔点 275℃～313℃，沸点 465℃）为三

氧化二锑的伴生矿，砷（As）不可避免的存在于工业用三氧化二锑阻燃剂中。

目前相关电线电缆产品标准中暂无 As 元素含量相关指标要求。GB/T 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中，限用物质种类与欧盟 RoHS 法规要

求相同，无 As 元素含量限值要求。同时，欧盟 REACH 强制法规也未规定电子电

气产品的 As 元素含量的限值。目前国内仅有 GB 43069 对矿用电缆用的材料的



砷含量提出的要求（不大于 1000 mg/kg）并给出了试验方法。其他测试方法如

GB/T 43275—2023《玩具塑料中锑、砷、钡、镉、铬、铅、汞、硒元素的筛选

测定 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目前还缺乏标准物质，不能进行定量试验。

针对材料中砷含量的情况，首先需建立合适的测试方法，从原材料标准开始逐

步进行验证，循序渐进推进工作。因此，本文件规定了在要求时，阻燃聚氯乙

烯材料的砷含量不应大于 1000 mg/kg。

第 6章规定了各种安全要求对应的试验方法。试验首先应按照产品标准规定的方法

进行，当产品标准没有规定时，应采用第 6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包括：导体电

阻、绝缘电阻、耐电压试验、局部放电试验、断裂伸长率和抗张强度试验、热延伸试验、

单根阻燃试验、成束阻燃试验、耐火试验、无卤性能、低烟性能、毒性指数和砷含量测

定。关于砷含量测定试验，本文件引用了 GB 43069 规定的方法对材料进行砷含量测定。

本标准不采标，其技术内容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相一致。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参考了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有关内容。对产品涉

及的安全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并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以保护用户

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标准所涉及的内容与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能协调一

致。

配套的推荐性标准均为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主要包括 GB/T 19666《阻燃和

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2706（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1 kV(Um=1.2 kV)到

35 kV(Um=40.5 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GB/T 5013（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GB/T 5023（所有部分）《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聚氯乙

烯绝缘电缆》GB/T 13033《额定电压 750 V 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GB/T 33594

《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关于电缆通用安全要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 IEC 国际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

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

场时间等；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建议过渡期一年。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部门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章总则第八条：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

全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章产品质量的监督第十三条：可能危及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第五章罚则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

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第十条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

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

家标准。”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本次制定的《电线电缆通用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的电线

电缆产品同时也作为进出口产品。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对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有中大影响的强制性标准，需对外通报”。因此，建议

对外通报本标准的相关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涉及的产品主要有：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橡皮

绝缘电线电缆；塑料绝缘控制电缆；额定电压1 kV到35 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电动汽

车充电用电缆；额定电压0.6/1 kV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与结论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对照是否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是否限制商品要

素自由流动、是否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是否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内容开展了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经标委会审查，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不存在上述情况。

十三、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二○二六年四月


